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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常言道，法不容情。
在许多人眼中，法律是冰冷、严肃而呆板的，学法律是枯燥、无聊而乏味的。
参加司考辅导工作以来，每年都会接触到数以千计的考生，在与大家交流时，不少人都会提到细碎繁
琐的法条、抽象晦涩的理论给他们所带来的煎熬和折磨。
许多通过或未通过司考的同学，事后回忆起当时复习的场景，仍会总结说：复习司考太痛苦了！
可想而知，倘若总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和状态复习司考，效果当然不理想。
　　笔者自己也曾参加过司考，也曾在炎炎夏日为复习司考挥汗如雨，对其间的辛苦自然也有切身体
会。
但辛苦不等于痛苦。
我特别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是，法律，尤其是民法，是亲切而温暖的，它带给我们的不应是痛苦，不只
是辛苦，更多地应是满足和安宁，甚至是感动和享受。
此处可试举数例予以说明。
　　《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一律二字以绝对而又坚决的口吻，强调了不分民族、种族、年龄、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财产状况，任何自然人皆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该原则的确立实属人类法律文明的一项极其伟大的成就，它凸显了人的价值、尊严和主体性。
也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条文，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抬头挺胸、不卑不亢地面对任何人。
　　《物权法》第149条第1款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众所周知，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有期限物权，即便是居住用地，期限最长也只有70年。
《物权法》颁布之前，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惑：70年之后自己的房子怎么办？
正因为《物权法》第149条第1款自动续期四个字，才使得亿万老百姓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本来，根据债的相对性的基本原理，租赁合同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
动的，新的所有人有权否认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也即买卖破租赁。
《合同法》第229条之所以反其道而行，背离债法的基本原理，改采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主要是为了
体恤和保护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承租人。
千千万万的房屋承租人能够不顾房屋所有权人的变化，安心在租赁房屋中居住，免去颠沛流离之苦，
很大程度上要拜《合同法》第229条所赐。
　　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第16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对比后可以发现，新《婚姻法》的规定不过是少了一个也字。
之所以删除一个也字，主要是为了更加突出父母对子女姓氏决定权的平等性。
尽管有学者对这种文字游戏不以为然，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体味到立法者为了倡导、贯彻男女平等原
则，不惜咬文嚼字、铢镏必较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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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09版由于率先采用新理论来讲解刑法，因此得到广大考生不吝抬爱。
为了再接再厉，本书在09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完善，主要是：以温和的新理论来统一观点，增加若干
更具可考性的新案例，总结归纳更多的考点结论和做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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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欺诈、胁迫且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合同法》对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进行了
“分流”，若损害了国家利益，则属于无效合同，否则属于可撤销合同。
　　【例】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欺诈、胁迫的手段与土地管理部门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
同属于无效合同；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欺诈、胁迫的手段与购房人订立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属于可撤
销合同。
　　须注意的是，一般认为，此处的国家利益不能简单理解成国有企业的利益。
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侵害了国有企业的利益，则该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
　　3.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此类行为应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把
握：（1）主观因素为“恶意串通”，也即当事人进行意思联络和沟通，都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损
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2）客观因素为该行为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
　　4.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　　这是指当事人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内容上
和目的上是非法的。
　　【例1】名为联营，实为借贷。
　　【例2】名为个人之间的借贷，实为企业之间的借贷。
　　5.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相当抽象、颇具弹性的概念，一般可将
其理解为传统民法中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1）公共秩序。
这是指维护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需的秩序，它侧重于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
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
　　【例】甲乙二人达成协议，双方约定，若甲因抢劫入狱，乙将送给甲的妻子一套房屋。
该合同因违反公共秩序而无效。
　　（2）善良风俗。
善良风俗在我国一般称为“社会公德”，这是指社会成员普遍公认的最基本、最起码的行为规范和道
德准则。
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
　　【例】甲（男）乙（女）在一酒吧邂逅，接触一段时间后，签署了一协议，约定：二人互为性伴
侣，甲每月向乙支付2000元零花钱。
尽管此类“性伴侣协议”本身不会给当事人带来任何法律制裁，但由于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归于无
效，不具有可履行性。
　　须注意的是，道德是有层次的，并非一切不道德的行为均为无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家司法考试攻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